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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海和平環境的建立，是兩岸自 1949 年內戰之後一直的期待。北京

在 1955 年周恩來就宣佈，中共對台政策將從「武裝解放」調整到「和平

解放」。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尚宣稱自即日起正式停止對金門等島

嶼的炮擊，並希望「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

這種（兩岸之間）軍事對峙狀態」。台北雖然在早期沒有明言欲建立兩岸

之間的和平架構，但六零年代國府開始創導「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大

陸政策，多少己經開始修正軍事反攻大陸的想法。等到八○年代再提出「三

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說法，更明顯的勾劃出兩岸間和平整合的前景。而 1991

年的「國統綱領」，更是具體的提出「兩岸應摒除敵對狀態，並在一個中

國的原則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爭端」。 

兩岸對和平遠景的期待可以理解，但從理想走向實際却需要一段漫長

而且曲折的過程。兩岸之間因為長期的對立與隔閡，本就存在脆弱的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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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要立即邁向最敏感的終止敵對狀態協議，當有其極端困難之處。本

文即現今的局面，來解析出兩岸對此一問題的立埸與要求並整理出雙方對

此事件的不同解讀，以及彼此尚存在無法跨出門檻的癥結所在。此外，本

文亦希望在未來兩岸關係發展過程裡，能提出較爲實際但又不缺彈性的方

案，交由兩岸雙方當局參考，期能突破此一困局，早日催生和平協議的實現。 

 

二、兩岸創議「和平協議」的意願顯示 
（一）2007年之後：「和平恊議」，北京就持肯定的態度與積極的推展 

2007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更具體提出「和

平協議」一詞。這項突破的用詞，引起兩岸與國際社會極大的迴響，認為

這句話具有創意，可以締造兩岸關係的榮景。配合兩岸與國際目前的情

勢，可能尚要賦予新的政治意義： 

第一：「和平協議」一詞正式載進十七大政治報告官方文件，當然是

衆所瞭解的重要性與政治意義。不過，這也代表了北京對台政策在今後五

年裡，將遵循這項名詞所宣示的意義與軌跡來運作。 

第二：胡錦濤在提出「和平協議」時，文稿中的前後連帶及相關的文

字應必須全部提及，才能凸顯這個名詞的真正含義。胡錦濤說「我們鄭重

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

協議，構建兩岸關係與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在這

裡，如同「江八點」與「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所提，兩岸自 1949 年以來

所存在的內戰狀態，胡認為必須先行透過「協商」程序予以結束。但是締

造的成果則已不是當時「協議」一詞所呈現出來的單純意義，而是一個具

有正式性質的「和平協議」，這當然可以用來昭示國際社會，是一份「兩

岸締造共識的正式文件」，會比「協議」一詞更具效力。然後，在「和平

協議」之後，兩岸彼此之間的定位，或是台灣的政治定位，就得以構建。

並且就因爲如此的發展過程，兩岸進而就能開創和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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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這也是十七大政治報告中的最大特色，「和平協議」是胡錦濤

自行首度提出，代表了在他掌握政權的五年內，會全力以赴地將它兌現。

這個用詞也無異告知台灣與國際社會，只要台北不挑戰反分裂法的紅線，

兩岸關係的推展一定是朝著「和平發展」的方向邁進。 

2008年 12月 31日胡錦濤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30周年會上講話，

發表了六點看法。其中在第六點「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上就有

如此的看法：「海峽兩岸中國人有責任共同終結兩岸敵對的歷史，竭力避

免再出現骨肉同胞兵戎相見，讓子孫後代在和平環境中攜手創造美好生

活。為有利於兩岸協商談判、對彼此往來作出安排，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

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為有利於穩定台海局勢，

減輕軍事安全顧慮，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

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我們再次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

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 

（二）2008年之後：「和平恊議」，台北從過去抽象說辭到現今主動爭取 

馬英九贏得大選之後的就任演說，就充滿對兩岸和平的期許：首先，

在兩岸之間，馬英九提出要先「和解休兵」，期能走向「和平共榮」。同

時，對照過去民進黨執政期間被國際社會指責爲「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馬也提出了台灣未來一定要在台海成爲「和平製造者」（peace 

maker）。更重要的是，馬的新三不政策中的「不統、不獨、不武」，均

與台海緊張情勢有關，其中「不武」更是要為兩岸和平去奠定基調。 

此外，馬英九也單獨用了「九二共識」一詞，來說明台北今後將在這

基礎上恢復兩岸協商。雖然他在演說中先技術性地將「九二共識」定位是

在「一九九二年兩岸曾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但當馬先前在文中已說明

「憲法一中」的架構，並強調今後「尊憲」或「行憲」將重要過「修憲」，

加上特別說明是一九九二年的共識，並非只是單獨的「一中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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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不獨」且堅持「九二共識」的立場，與王毅在 2009年 4月 26

日會見江丙坤叙述「如何解決兩岸矛盾與分析，以及處理兩岸政治與軍事

等敏感問題」的觀點幾乎就是一致。王毅說：兩岸要處理上述問題，「就

是要建立互信，建立互信的基礎就是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 

至於馬英九選前曾說一旦當選，將在「三不（不統、不獨、不武）原

則」下，在「九二共識」基礎上，與北京重啟兩岸對話。等到他當選之後，

更加認爲一但恢復兩岸談判，要回歸到兩會協商制度，而且他也具體提出

要與北京簽訂兩岸經濟、和平協議，以維持台海和平爲前提。此外，馬英

九在 2008年 9月 3日接受墨西哥「太陽報」系集團董事長瓦斯蓋茲（Mario 

Vázquez Raña）專訪時也明確指出，「將來我們（兩岸）發展關係的時候，

會要求對方簽署和平協議」。 

接著到了 2011年 10月 17日，馬英九在他的競選白皮書「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中第七個願景「和平兩岸」裡，特別提到「在國內民意達成高

度共識，兩岸累積足夠互信的前提下，秉持『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國會

監督』的原則，通盤評估國內外情勢發展，審酌推動兩岸商簽和平協議，

以維護兩岸永續和平」。 

不過，由於兩會協商制度的運作會走向經濟、和平協議的最終簽訂，

馬英九的說法當然給了外界更大想像空間。從 2008年 6月到 2012年 5月，

兩岸兩會總共舉行七次「江陳會談」，簽署十六項協議，固然提供兩岸人

民對「和平協議」最終簽署正面期待的基礎，但也同時提供馬英九另一種

看法。2012年 2月 8日馬英九在國民黨中常會的一次談話，可以看出他對

「和平協議」的協商與「和平發展」的建立，是有他另外一種獨特的觀點。

他說：「除兩岸和平協議外，也可透過其他方式推動，例如目前兩岸簽定

的 16 項協議，每一項都是廣義上的和平協議，例如 ECFA 就是經濟上的

和平協定；當這些協議不斷增加，和平的基礎就越來越穩固」。他說，「只

要能做到把和平發展、繁榮的現狀繼續維護，就符合我們的兩岸目標」。 

 



 
 
 

全球政治評論 第四十期  2012年 10月  17 
 
 

三、兩岸對「和平恊議」解讀的相互衝突 
但是，北京稍後對於「和平協議」何以兩岸需要協商則是持另一種觀

點。北京透過「兩岸結束敵對狀態」協議，除了希望能讓台北走上談判桌

以及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之外，針對這項議題的舉行，背後所隱藏的動

機與目標，恐非只是「敵對狀態終止」字面上單純意義所能涵蓋。 

（一）北京對「兩岸結束敵對狀態」的談判，其重點强調恐怕不是只

在敵對狀態終止的環境形成。不過北京真正想在這項談判中尋得它所期望

的，應該是在協議達成之後，需要兩岸共同來承擔義務，維護中國的主權

與領土完整。 
（二）北京對「兩岸結束敵對狀態」談判另一個更深入的目標，便是

希望讓這項協議的簽署，規範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國內協議」上。說得再

明白一點，便是北京一直認為 1949 年的內戰至今一直沒有結束，所以爲

了讓兩岸今後更能正常的往來與交流，甚至使得兩岸得以正式官方接觸與

談判，那麽自「內戰」之後遺留下來的敵對狀態問題，必須透過一種正式

的程序去把它了斷。因此，處理因「內戰」而衍生的問題，當然屬於國家

內部的事務，而非國與國之間的條約簽訂。 
只要兩岸簽署「終止敵對狀態協議」，是被規範在一個國家兩個交戰

團體所簽署的正式文件，既有其公權力的效力，又不會被國際誤解是兩個

主權國家所簽定的「協定」或「條約」，就是北京最在意的結果。 

如果從上述的分析來看，顯見北京的考量是比較深入的。再比較明白

的說，北京對「和平協議」的商談前提以及它的原委定位，恐怕與台北的

思考有極大的出入。基本上有二點北京與台北想法有出入的：一是對兩岸

敵對狀態的終止，北京是想到是 1949 年內戰的正式結束，但台北想到的

只是台海和平環境的締造；另一則是透過「和平協議」的簽訂，北京希望

加速統一目標的完成，但是台北可能更想到是現狀更穩固的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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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二者對此思考顯然有不同的衡量，其結果的評估甚至有南轅北

轍的矛盾。北京對此問題的想法若不事先對台北說明清楚，或者說它不作

任何思考的調整，那麼肯定在兩岸一旦觸及「和平協議」商談時，將會對

議題的原由出現有差異的見解，而且在預備性會議磋商雙方定位的問題

時，也會產生衝突性的看法。不過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提

及「和平協議」一詞中，曾說「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

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由於內中

沒有明示它必須是第一步的「優先性」，也沒有說明「敵對狀態」是什麽

定位，這樣的宣示是否會對兩岸今後的岐見有縮小功能，當然就值得關注。 

 

四、兩岸「和平協議」簽署的展望 
平心而論，不管名稱叫「兩岸終止敵對狀態協議」，或是「兩岸和平

協議」甚至「中程協議」，如果希望這些協議能夠順利簽署，大概下列幾

個重點必須要在協商尚未展開之前先行確定，否則就就很困難進入或完成

協商過程。 

（一）台北：程序上最好兩岸各自單邊宣稱雙方「敵對狀態終止」就可 

對台北來說，最有利的模式，就是中共當局能如台北在 1991 年 4 月

30日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一樣，單方面宣示結束兩岸敵對狀態，要不然

也能如 1979 年雙方就金門停止砲擊各自宣示後就實施的前例。因爲唯有

如此，最能讓台北避免涉入複雜而且敏感的政治談判過程。而且有關一個

中國原則、兩岸政治定位問題，以及簽署對象身分問題，均因爲北京、台

北雙方各自單方面的宣示而不必傷透腦筋。 

 

（二）北京：程序上必須要先確定這是協商「兩岸自 1949年以來的內戰」

將宣告結束 

北京對「兩岸結束敵對狀態」談判一個更深入的目標，便是希望讓這

項協議的簽署，規範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國內協議」上。北京一直認爲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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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內戰至今一直沒有結束，所以爲了讓兩岸今後更能正常的往來與交

流，甚至使得兩岸得以正式官方接觸與談判，那麽自「內戰」之後遺留下

來的敵對狀態問題，必須透過一種正式的程序去把它了斷。因此，北京會

要求在程序上必須先確定兩岸是在協商「兩岸自 1949 年以來的內戰」將

宣告結束。這也是為什麼中共官方多次在重要文件上宣示，協商兩岸終止

敵對狀態的議題，必須「作為第一步」的原因所在。此外，由於必須雙方

都認同「一個中國原則」爲前提，那麽處理因「內戰」而衍生的問題，當

然屬於國家內部的事務，而非國與國之間的條約簽訂。 

所以，曾有媒體稱北京有意將結束敵對狀態為「中國協議」，就是隱

含著上述發展的意義。針對這點，中共的看法，恐怕與台北的認知有段距

離。後者認為現階段的兩岸關係雖然並非純粹的「兩國關係」，當然也不

是「國內關係」，因此，「中國協議」若定位在「國內協議」，恐非台北

所能接受。因此，北京的意願雖然肯定，但障礙仍多。 

 

（三）台北：協議前必須先規範台北的政治定位 

台北在與北京協商「兩岸結束敵對狀態」的議題前，一定要設法讓自

己的地位不致矮化、地方化。當然在民進黨執政時代，根本不會接受這項

議題是要討論自 1949 年之後兩岸因內戰而遺留的問題，包括台北可能被

定位爲「交戰團體」的定位。所以台北必然希望能在協議之前就先確定台

北可接受的「政治定位」。 

最有利台北的情况，則是台北與北京先就兩岸結束敵對狀態進行預備

性磋商。所謂「預備性磋商」，也就是會議「程序性磋商」，在這種形式

的開會中不會涉及會議實質問題的討論，而只偏重在會議程序的建立，譬

如說有關會議的主題及議題的設計，與會人員的數目及身分的定位，會議

的會期天數與地點的確定等等，比較不會讓與會的雙方人員直接面臨高度

政治敏感的議題，而且也會使得彼此的探討在和諧的氣氛下舉行，假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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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程序性或預備性磋商會議進行順利，就會使得稍後會議結論與共識很快

達成，所以程序性磋商是建立起正式會議順利召開的基礎。台北當局在面

臨兩岸恢復協商時將有可能是政治性議題的內容時，當然是希望先有預備

性磋商，以期讓兩岸談判之前應有的「對等與尊嚴」地位能予建立，那麽

一旦進入正式實質談判，就不致於讓自己本身吃虧。何况，一旦正式談判

的結果若是會造成台北不利，那麽先舉行的「預備性磋商」會議也可讓台

北在進退之間有迴旋的空間。 

 

（四）北京：協議後必須要兩岸共同承擔「中國主權與領土的完整」 

1996年第五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上，王在希發表「結束兩岸敵

對狀態與發展兩岸關係」一文。他曾指出，一旦兩岸就此達成協議，將根

據「一個中國」的原則共同承擔義務，來確保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和不受

外來勢力的侵犯，共同反對台獨和一切分裂國土的圖謀。王在希的說法直

接證明瞭北京對「兩岸結束敵對狀態」協議簽訂的真正想法，與台北所認

知只是雙方敵對狀態的解除，恐尚有一段差距。 

 

五、結語 
儘管在前文有提及兩岸終止敵對狀態的協議簽訂將是台北與北京當

局所期望的談判結果，因爲這正符合「李六條」與「江八點」的政策，但

是分析的結果也發現，兩岸當局對此議題仍有不同的動機與作法，演變出

來的面貌或許會成爲雙方歧見的結晶。不過，在所有兩岸交流項目與協商

議題裡，這畢竟還是兩岸看法較多交集的政策走向，而且在未來兩岸的談

判裡，甚有可能爲兩邊共同接受的政治性議題。因此，欲將兩岸敵對狀態

的終止注入過多的負面評估，也是對這樣的兩岸共識問題欠缺再深一層的

瞭解。 


